牛塘中心小学田径训练奖励办法（讨论稿）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了进一步完善现代学校的制度建构，使评优奖励有章可循，实行奖励公开化，激励教师争先创优，推动我校田径训练继续健康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奖励办法

1、教练员奖励：
（1）奖励参照：武进区田径运动会团体名次。
（2）获奖名次与奖励标准：

区第一名：主训5000元，辅训按80%计算；
区第二~三名：主训4000元，辅训按80%计算；
区第四~六名：主训3500元，辅训按80%计算；

区第七~十名：主训2000元，辅训按80%计算；

区第十一~十五名：主训1000元，辅训按80%计算；

区十六名起无奖励。

2、教师奖励：

按每名运动员奖励20元的标准奖励班主任老师。

3、运动员奖励：

按每得1分奖5元的标准实施奖励。
